
“用户所在区域、性别、使
用的设备型号，浏览商品的类
别、价格、停留时间等各种消
费行为，都被一套特定的算法
所标记。当消费者浏览某一类
商品花费较长时间，会产生一
定的价格敏感性，那么平台在
推荐‘猜你喜欢’时就倾向于
推荐相似度、性价比都较高的
产品。” 某电商平台负责人何
先生坦言，平台基于用户购物
习惯差异调教系统量身定制
出“千人千面”的浏览界面，也
是“大数据杀熟”的一部分。

“‘大数据杀熟’相对集中
在网购、网约车、网络视频和
在线票务等领域。尽管‘价格
歧视’现象在传统领域依然存
在，但‘大数据杀熟’的实施方
式非常隐蔽。用户借助电脑或
移动端只能看到平台展示给
自己的价格，无法像线下‘明
码标价’式看到对所有用户公
布的价格。” 公安部第三研究
所网络安全法律研究中心主
任黄道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对“大数据杀熟”现象执
法存在较大困难，因为当用户
主张大数据杀熟时，相关企业
通常会以季节、数量、区域、捆

绑让价、动态定价等因素来
回应价格歧视问题的正当
性， 监管部门基于此往往
无法确认企业是否利用了
个人数据实施“杀熟”。

由于大数据杀熟涉
及市场竞争、用户知情、
公平交易和个人数据保
护等多个问题， 黄道丽
建议， 应从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出发， 综合考虑企业商
业秘密保护， 推动平台尽
可能披露相关定价参数及
规则，增强事前告知和行为
透明度。

互联网带来海量信息的背后，
也让个人隐私成为一种奢侈品。

身处于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
无时无刻被各种算法计算，你的购
物偏好、经常翻阅的视频类别甚至
常去的地点， 都成为了商家完善

“算法”的数据。如今的“大数据杀
熟”已从1.0版的“熟客卖高价”，演
变到2.0版的“千人千面”“千人千
价”。 这也导致界定和监管面临更
大挑战。

■记者 黄亚苹

“如果某一段时间内一直
使用共享单车，那么购买月卡
的钱将会变贵，但当一段时间
不使用后，又会收到平台推送
的折扣优惠券。”9月6日，长沙
市民朱女士表达了自己因消
费频率不同在同一共享单车
平台上受到的不同待遇。

9月6日19时，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一外卖平台小程序尝
试下单香他她煲仔饭（观园
店） 一份青豆炒肉沫煲仔饭，
在两个账号上， 该单品价格、
打包费、配送费都相同，但使
用“账号一”开通可领取到6张
5元无门槛优惠券的美团会员
仅需3.2元，使用“账号二”开通
该会员却需要15元，若开通会
员购买上述煲仔饭，两者结算
价格相差11.8元。

“在同一平台有两个购物
账号，很久没用的账号大概率
是被判定为非活跃用户，系统
自动下发了15元无门槛优惠
券。”市民李先生说，在某生鲜
购物平台注册了两个账号，半
年后收到客服的电话称账号

已很久未使用，便发放了抵用
券希望用户能经常登录平台
购买商品。

记者注册了一嗨租车、携
程旅行等平台，均可获得满减
优惠券或无门槛抵用券， 但老
用户却很难享受到这些优惠。
不过， 记者暂未发现有平台针
对新老用户在同一时间同一商
品上，直接标价不同的现象。

“大数据杀熟” 是指互联
网平台依靠数据优势和信息
不对称对用户实施价格歧视
的现象， 这也并非新鲜事。
2020年12月，微博网友“漂移
神父”发文称，在花费15元开
通外卖平台会员并获得5个5元
的无门槛红包后， 常点的驴肉
火烧店配送费从2元涨至6元。
几天后，“漂移神父” 分别使用
一个会员账号与一个非会员账
号进行测试，在时间、送餐地点、
选取菜品内容均一致的情况下，
会员账号的配送费均比
非会员账号高
出约一倍。

千人千价？ 优惠券陷阱？
“大数据杀熟”新套路怎么破

国家出手，给技术戴上“紧箍咒” 专家教你四招“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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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公平的“大数据杀
熟”， 人们是不是就得听之任之、
束手无策了呢？专家人士认为，并
非无解。

互联网专家、众测平台“漏洞
银行”首席技术官张雪松认为，用
户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反
抗手段”来保护自己。

比如， 在选择品牌商家进行
消费时， 要对商家进行市场口碑
的背景调查。对“大数据杀熟”的
概念要有所警觉， 一旦知道某平
台存在“杀熟”现象，就应减少使
用频次。

再如， 用户应多关注公开性
价格信息， 如有的商品属于非公
开、非固定价格类的，就需要警惕
“杀熟”风险。

另外， 用户也可以通过以不
登录的状态，或者不同的浏览器、
不同的手机终端， 到某个网站搜
索某个特定的商品，记下报价，并

进行比价，时刻做到“货比三家”。
同时，如果发现“杀熟”情况，

消费者可以联合维权。 互联网时
代发达的社交媒体提供了丰富的
消费者共享信息， 联合发声便于
消费者达成维权目的。

对此，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
消费者可以留意同一经营者提供
产品的价格变化以及针对不同消
费者的价格是否相同。

如果发现价格明显异常，可
以通过与企业沟通了解情况，如

发现确实存在价格歧视，
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
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

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9月6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以“你遭遇过大数据杀熟吗”发
布30份网络调查问卷， 有22名受
访者表示曾遭遇过“大数据杀
熟”，包括在同一平台不同设备下
单价格不同、开通会员后同一商
品结算价格比新用户更高等。

“在相同平台上，使用两台
设备先后订一张从长沙飞往北
京的机票， 两者算上机场建设
费、 燃油费后的结算价格相差
130元。”95后市民刘小姐表示，
在发现被“大数据杀熟”后她曾
向平台投诉， 客服却表示价格
差异是因机票实时库存变化自
动更新所导致， 并提出给予20
元酒店无门槛优惠券的补偿。

此外，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88.3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
“杀熟” 现象普遍或很普遍，
56.92%的被调查者表示有过被
“大数据杀熟”的经历。被调查
者认为，网购平台、在线旅游和
网约车等消费“大数据杀熟”问
题最多， 比例分别为44.14%、
39.5%以及37.17%。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认为，
尽管过半数被调查者有被“大
数据杀熟”的经历，但由于经营
者通常以商品型号或配置不同
以及享受套餐优惠不同、
时间点不同等理由进行自
辩， 又不对外公布具体算
法、规则和数据，所以消费
者遇到类似问题后， 维权
举证往往非常困难。

不得利用算法设置不合理交易价格
8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
数据杀熟，这部专门法律充分回
应社会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
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强有
力的法律保障。

针对过度收集信息、大数据
杀熟，《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并
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
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
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
行自动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
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

理的差别待遇。
此外，8月27日，“网信中国”

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起草了《互
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意见征求稿共30条，
涵盖了大数据杀熟、服务商操纵
搜索结果、保护未成年人等社会
关注的热点。

譬如， 针对大数据杀熟，《征
求意见稿》第十八条就提出，算法
推荐服务提供者向消费者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应当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不得根据消费者
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
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
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违法行为。

【套路一】新用户享优惠，老用户遭提价

七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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